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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̂
i
m
?
y
^
l
c
f

■

本
店
常
藝8!紺

行
及
家
文
售
品̂

^

归 

.g
層
寻
處|

方£
号
L
P
 !
:

『

美
派
船
不
遵
約
 

聲
利
派
機
襲
擊
 

智
利
首
都
。散
地
亞
哥
路
透
社
電
。兩 

架
智
利
輕
養
機
。在
南
美
洲
海
岸
。以
機 

關鎗射擊廿一三艘。在
該
處
海
面
之
美
國
漁 

船
。

"
該報吿
一
至
昨
星
期
五
晚
。始
傳
達
至
此 

間
。智
利
。   

r

魯
。危
腐
多
爾
等
國
。曾
簽 

訂
有
協
約
。一漁船出海應離各該領土二百 

英
里
以
外
。美
國
及
英
國
。均
不
願
遵
守
該 

協
定
云
。

25̂
4y??2?147??*̂
 

C1«I<CCLF?1IVi4zzzi4fcc< 

◎

片
打
街
西
吉
舖
出
賃
 

吉

凶
 
間

出

賃

。
位
 

於
片
打
街
西
九
號
。

加
受
審
，如
判
撥
出
境
時
，旅
費
仍
由
其
本
人
負
担
。

，㊉
㊄
凡
加
籍
華
人
之
子
女
，因
年
齡
疑
問
及
證
據
不
足
，致
被
拒
來
加
時
，請
准
其 

自
髮
加
雙
審
，如
判
撥
出
境
，旅
費
自
理
，惟
仍
睛
准
其
有
向
當
地
法
庭
上
訴
之
權 

㊉
寵
現
午
法
例
規
定
，
獲 a
 來
加
之
申
請
人
，
必
須
父
母
偕
同
子
女
前
來
，此
法 

極
不
便
利
，且
影
响
旅
費
極
大
，擬
請
准
予
子
女
自
行
前
來
。

4 

檢
討
上
述
十
六
項
請
求
，除笫一 
項
牽
法
太
大
，或
暫
難
實
行
，第
六
項
或
需
經
相 

常
考
慮
外
，其
餘
均
爲
技
術
性
之
改
良
問
題
，輕
而
易
舉
與
現
行
政
策
並
無
根
本
上
之
衝 

突,
如
能
依
據
吾
人
之
願
望
予
以
改
善
，更
能
表
現
加
國
之
民
王
人
道
精
神
，益
將
獲
得 

世
人
之
賛
揚
及
敬
佩
，因
此
，吾
人
盼
富
路
幀
部
摂
以
其
個
人
之
影
响
力
，促
使
小
組
委 

員
會
採
納
上
述
各
項
提
案
，並
促
使
國
會
迅
速
通
過
實
施
，則
其
造
函
華
倫
與
加
國
，實

M̂*ss8flw0G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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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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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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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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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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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歲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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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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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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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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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
麗
雲
，比
姑
母
有
加
也
二
言
時
伸
手
搭
麗
雲
之
肩
，麗
雲
之
心 

"
有
莫
明
其
妙
之
感
，頗
不
欲
其
如
此
，又
似
欲
其
如
此
，旣
傍 

徨
，亦
猶
疑
，然
龍
淸
輝
素
尙
西
禮
，不
論
尊
卑
男
女
，唇
頰
手 

足
以
表
其
親
切
，示
其
懇
挚
，未
嘗
以
爲
狎
也
，龍
淸
輝
忽
指
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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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麗
雲
，吾
日
前
見
爾
共
一 
少
年
拍
拖3
」麗
雲
睨
曰
：
「 

姑
丈
又
說
大
話
，阿
雲
至
今
仍
無
拖
侶
，
」殆
因
吾
乘
汽
車
，
一 

瞥
而
過
，故
看
不
眞
，然
終
冇 
一 日
，必
揭
發
爾
之
秘
密
，
」麗 

雲
闩
：
「我
無
秘
密
，姑
丈
雖
欲
揭
而
無
從"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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